
113學年度第 3次學生社團審議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114年 7月 8日上午 10時 

開會地點：雲平樓 F8教室 

主席：楊靜瑩學務長（凃宏明副學務長代理）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略。 

貳、討論事項： 

 

  案由一：袋棍球社、音樂遊戲社及興二代社等3社團擬申請轉為正式社團，及

撤銷ESC探索社、有機生活社及柔道社預備社團資格事宜，提請討

論。 

    說明： 

一、查案內社團於113年7月10日通過成立預備社團。 

二、經洽詢有機生活社及ESC探索社，前者表示自113年11月後即無社團

活動，亦無意願繼續維持社團，後者則表示因社團成員各自有職涯

規劃安排，欲申請結束社團；另柔道社於112年6月28日通過成立預

備社團，經112-2社審會維持預備社團資格1年，惟查該社長已辦理

休學，且社團於113學年度無活動，建請撤銷預備社團資格。 

二、請申請轉正之3社團針對運作1年之成果，依序進行3分鐘簡報及2分

鐘答詢。 

    決議：同意袋棍球社、音樂遊戲社及興二代社等3社團轉正事宜，並撤銷

ESC探索社、有機生活社及柔道社預備社團資格。 

 

  案由二：113學年度第2學期申請新聘（改聘）指導老師名單如說明，提請討

論。 

    說明： 

一、新聘（改聘）指導老師名單如下表。 

編號 性質 社團名稱 指導老師 備註 

1 體育性 競技啦啦隊社 施孟呈/義務指導老師 改聘 

二、申請資料請參閱檔案。 

    決議：同意案內施孟呈申請事宜，俟提送法務部犯罪紀錄查核通過後正式

聘任。 

 

  案由三：「閱讀推廣社」、「高中校友聯誼會」、「口琴社」、「拾穗陶笛

音樂社」、「空手道社」及「太極拳社」因連續2年學生社團評鑑不

及格，擬依規定撤銷登記；另「撞球研訓社」因無人願意承接社長

及幹部，故申請解散等事宜，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國立中興大學學生自治團體暨社團評鑑辦法」第8條第1項第5

款規定略以，連續2年評鑑成績為不及格者，依程序予以撤銷登記。 

二、檢附113年度學生社團評鑑暨觀摩活動不及格名單；另113年評鑑成

績不及格者，依規於113全學年度停止經費補助及公用場地器材設備

之借用。 

三、另撞球研訓社社長已於6月19日清點歸還財產，後續擬由課外組完善

居學園撞球設施，並訂定借用規則，供本校學生使用。 

    決議：照案通過，未來如同學有意願重新運作，可依相關規定重新申請成

立社團；另請課外活動組針對第1次評鑑成績不及格之社團建立輔導

機制，儘量避免連續2年評鑑成績不及格致使撤銷之情事，以期各社

團永續經營。 

 

  案由四：卡牌研究社、慈青社、證券投資研究社、YSP心靈環保社及中國工

程師學會中興學生分會等5社團擬申請成立預備社團事宜，提請討

論。 

    說明：申請資料請參閱檔案。 

    決議：照案通過，惟請承辦同仁輔導YSP心靈環保社於招攬社員及辦理服

務活動時，應明確揭露社團宗教信仰，避免後續因宣傳宗教致有誤

解或紛爭。 

 

  案由五：咖啡研習社違規於社辦使用蠟燭（明火）慶生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國立中興大學學生課外活動場地管理要點」及「國立中興大

學學生自治團體暨社團場地器材借用違規處理要點」規定略以，場

地不得使用明火，違者依規停止課指組任何場地及器材借用權利兩

個月，原本已借用之場地器材亦予以取消。 

二、 查咖啡研習社社員於114年6月10日於雲平樓社辦使用蠟燭（明火）

慶生，違反上開規定。該社於6月15日召開社員大會決議懲處及未來

防治方式如下： 

（一） 請違規社員提交書面檢討及承擔社團內部服務時數。 

（二） 未來防治方式： 

1. 加強宣導：每學期初及新社員加入時辦理場地使用規範說明，強

調禁止明火與危險物品，社團活動須事前提報計畫並經審核，每

次使用場地須指定安全責任人監督，每月例會進行5至10分鐘安

全宣導，提醒遵守規範。 

2. 懲處規則：制定社團內部違規處分規範，明列違規行為類型及對

應處分（如警告、書面檢討、服務時數、暫停活動參與等），並

於下次社員大會確認後實施，確保處分公平且具一致性。 



三、 該社將嚴格執行前述改進方式，建請給予社團改過機會，倘未來再

有違規情事，擬依規提送社審會討論懲處方式。 

    決議：本次違規予以口頭警告，未來倘有再犯，提送本會依規辦理。 

   

  案由六：合唱團違反社辦使用規定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國立中興大學學生自治團體暨社團辦公室使用管理要點」規

定略以，離開社辦應關閉門窗、燈光及所有電器用品，每學年第一

次違規者禁止使用社辦一個月，同時禁止該社團借用課外組所轄場

地器材一個月（含已申請核准之場地器材一併取消）。 

二、 查114年6月2日23時53分合唱團離開社辦時未關閉門窗、燈光及冷

氣，違反上開規定。 

三、 本案擬依規定禁止合唱團使用社辦一個月，同時禁止借用課外組所

轄場地器材一個月（含已申請核准之場地器材一併取消）。 

    決議：本次違規予以口頭警告，未來倘有再犯，提送本會依規辦理。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上午11時30分。 

  



 
 


